
关于开展教师自我评价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：

2023 年 6 月底，我中心推出了电子版教师自我评价表，

截至 9 月 13 日，已经有 8 位教师（郝庆伟、张菊香、李娜、

杨容、邓雅雯、陈少娟、孔青梅、林洁霞）完成了自我评价

表。请各二级学院（部）提醒未完成自我评价表的教师于 9

月 27 日前完成自我评价，为教师们的职称申报等工作提供

必要帮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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